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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上江圩风电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06 月 05 日，由五凌江永电力有限公司组织江永上江圩风电场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根据《江永上江圩风电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依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环境保护行政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等要求对该建设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项目名称：江永上江圩风电场工程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湖南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西南区域，距离离江永县县城约 18.7km。。 

表 1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 环评阶段内容 验收阶段内容 变化情况 

总占地面积 62.57hm
2
 65.75hm

2
 增加3.18hm

2
 

主体

工程 

风机基础 
35台单机容量为2000kW的风力发

电机组，总装机规模为70MW 

35台单机容量为2000kW的

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规模

为70MW 

除1#、2#、3#、

5#、6#风机位

置调整外，其

他风机位置、

装机规模、单

机容量与环评

一致 

箱式变压电

站基础 

采用“一机一变”的方式，共35台，

布置在风机旁，将风机电压升至
35kv 

采用“一机一变”的方式，共

35台，布置在风机旁，将风

机电压升至35kv 

建设内容与环

评一致 

集电线路 

集电线路长度为34.21km，其中地埋

电力电缆总长为14.75km，架空集电

线路总长为19.46km。 

集电线路长度为50.73km，

其中地埋电力电缆总长为

41.4km，架空集电线路总长

为9.33km。 

总长度增加

26.52km，其中

地埋电力电缆

长度增加

26.65km，架空

集电线路长度

减少10.13km 

道路

工程 

进场道路 无需改建 与环评一致 / 

场内道路 

道路共计43.8km，其中改建道路

12.2km；新建道路31.6km，路面宽

5.0m，20cm泥结碎石路面结构 

道路共计37.65km，其中改

建道路3.62km；新建道路

34.03km，路面宽5.0m，20cm

泥结碎石路面结构 

总长度减少

6.15km，其中

新建道路增加

2.43km，改建

道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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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km 

临时

工程 

临时施工区 

包括综合加工厂、综合仓库、机械

停放场、临时生活办公区等，总占

地面积0.28hm
2。 

本项目不设综合加工厂、综

合仓库，仅设临时堆放处和

临时办公生活区。总占地面

积0.12hm
2
 

临时施工区减

少0.16hm
2
 

取土场 无取土场 无取土场 / 

弃渣场 10处弃渣场，占地5.47hm
2
 

2处弃渣场，占地 

0.2hm
2
 

位置变化，占

地面积减 

少5.27hm
2
 

环保

工程 

施工

期 

噪声 
采取低噪声设备，合理组织施工，

禁止随意鸣笛、禁止超速超载行驶 

经询问建设单位及周边居

民得知，本项目选取低噪声

设备，施工期间未造成扰民

事件 

/ 

废水 

生产废水采取隔油池加沉淀池处

理，生活污水采取地埋式一体化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 

与环评一致 / 

废气 
洒水降尘，控制源强、加强设备维

护保养 
与环评一致 / 

固废 

堆渣前，先拦后弃，砌筑挡墙，施

工完毕后对渣场进行迹地恢复，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定期清运。 

项目2处弃渣场均有挡墙及

迹地恢复，生活垃圾定期清

运 

/ 

营运

期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维护 

管理 
与环评一致 / 

固废 

运营期产生的废机油用油桶收集，

废电容器用专门的容器收集，委托

有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 

与环评一致 /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 年 5 月 24 日，取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江永上江圩风电场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湘环评表[2017]19 号”。 

项目于 2019 年 4 月建设完成，目前与之配套的环保设施已经建设完成。 

（三）实际投资 

工程总投资 58100 万元，其中环保投 655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1.13%。项目实际

投资 58168.29 万元，工程实际环保投资 699.5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1.2%。 

（四）验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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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验收范围为：本次竣工环保验收范围为《江永上江圩风电场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表》及批复的建设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风电场建设过程中变化主要体现在：本工程中 6 个风机机位进行了调整建设，

但布置仍均处于原风电场场区范围内。调整后，所有风机未处于生态敏感区域，风

机未处于生态保护红线一级管控区、Ⅰ级保护林地、一级国家公益林地范围，不涉

及鸟类通道，不涉及天然林和单位面积蓄积量高的林地以及基岩风化严重或生态脆

弱、毁损后难以恢复的区域；因风电机组区在施工中进行了优化调整实际测量的占

地面积和扰动土地范围相对减少，因此在施工中升压站、风机基础、集电线路、道

路、弃渣场和施工生产区占地面积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理位置、建设范围、等级及走向、生产工艺

和环境保护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本次风机机位调整属于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清理整治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湘政办发[2015]111 号）中”不属于重大变动

的，在验收中直接予以认定，不再办理变更环评审批手续”的有关条款。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 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 

江永上江圩风电场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区域内动植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占用了

部分林地和灌木地，经采取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措施后，因开挖导致的裸露土壤被

绿植取代，区域植被覆盖率未出现明显下降；工程施工活动对区域内的爬行动物及

鸟类造成一定程度的驱赶，但未造成该区域种群灭绝和物种数量减少，其影响在可

接受范围内；整体而言项目施工和运营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环评阶段预测是相

符的。 

根据现场踏勘和资料调研，建设单位已分区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基本完成

环评报告提出的水土流失保持措施，目前因施工造成的裸露区域已基本完成了草籽

喷播，生态修复工作开展良好。 

2、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风电场运行期用水主要是现场运行维护与管理维修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

生活废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处理，经 0.5m
3
/h 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达标后用于升压站的日常绿化，污泥定期外运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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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风机都离的比较远，与敏感点的距离在 200m 以上，对同一敏感点的贡献值

相差在 10dB(A)以上，基本无叠加影响。 

项目共设置 2 个弃渣场，弃渣场按照其地形分布情况采取不同的工程措施减缓

施工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主要包括：弃渣场上游汇水由所在道路的排水沟汇

集，在弃渣边坡坡顶以及弃渣场两侧设置排水沟，将场内外汇水排出；山坳沟道型

弃渣场按照“上截下拦”的原则，该类型弃渣场在上游沿等高线及边坡修建截水沟，拦

截并引开上游坡面径流。 

分析本项目运行期产生固体废物为升压站工作人员产生的办公生活垃圾，产生

量极少，升压站内设生活垃圾收集桶，建设单位与升压站附近的社区居委会达成协

议，建设单位的产生的生活垃圾采用专用垃圾桶收集后委托附近社区居委会定期转

运统一交当地的环卫部门处理，对现场环境无影响。升压站在事故情况下产生的事

故废油，流入站内事故油池内，事故油池布置在升压站北侧一角，采用地埋形式，

有效容积约 15m
3。 

至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期间未产生废蓄电池，也未发生变压器漏油事故。

项目已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危废处置协议，风电场一旦产生废油、废蓄电池等，将

分别交由合同单位进行处理。 

3、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无。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工况记录 

本工程开展验收现场调查时，主体工程及环保工程均运行正常，达到了设计发

电产能的 75%，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2）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表 2  生态专章中要求的环保措施及落实情况汇总表 

项目 生态专章要求的保护措施 落实情况 是否落实 

自然植被

保护措施 

①施工人员、车辆严格限制在工程

用地范围内，施工便道及临时占地

尽量缩小范围，减少对林地及灌草

地的占用。 

②保存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的熟化

土，为植被恢复提供良好的土壤。 

③施工便道和风机基础清表工作应

严格控制在用地范围以内，对于有

保护价值的植物进行移植。 

①施工人员和车辆均现在工程用

地范围内 

②保存了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的

熟化土，为植被恢复提供了良好

的土壤 

③施工便道和风机基础清表工作

控制在用地范围内，用地范围内

为发现有保护价值的植物 

④施工过程中，未发现国家重点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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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现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要立即报告当地林业部

门组织挽救，避免野蛮施工，同时

能够有效保护用地范围内的植物。 

⑤对施工期所占用的农田应在施工

完成后进行恢复，并给予相应的补

偿。 

⑥防止外来入侵种的扩散。 

⑦在施工期间应加强防火宣传教

育，建立森林防火、火警警报管理

制度，做好施工人员生产用火的火

源管理，严禁一切野外用火，杜绝

火灾发生。 

保护植物 

⑤施工期占用的农田已进行恢

复，并给予了当地农民相应的补

偿 

⑥未引进外来物种 

⑦施工期间进行了防火宣传教

育，未发生火灾。 

野生动物

保护措施 

①在工地及周边设立爱护动物的宣

传牌。 

②禁止捕杀或伤害野生动物，特别

是国家级和省级保护动物。 

③为了减少工程施工噪声对野生动

物的惊扰，应做好施工方式和时间

安排，力求避免在早晚鸟类活动频

繁时段施工，禁止夜间施工。 

④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严格控制

施工时间和施工范围。 

①在工地及周边设立了爱护动物

的宣传牌 

②未捕杀和伤害任何野生动物 

③未在鸟类活动频繁时段和夜间

施工 

④选用了低噪声施工设备，严格

控制了施工时间和施工范围 

落实 

景观保护 

①施工车辆要保持车辆的外观整

洁，运输时要用遮雨蓬遮盖。施工

人员的生活垃圾不能随意堆弃，每

天要及时收集、集中统一处理或填

埋，不给沿线景观环境带来污染。 

②工程施工应尽可能的保护项目区

域内的原有植被，减少对景观的影

响。 

①施工车辆采用了遮雨棚遮盖，

施工人员垃圾未随意丢弃，每天

及时进行了收集、集中统一处理，

未给沿线景观环境带来污染 

②施工期间最小程度的破坏原有

植被，施工结束后对植被进行了

恢复 

落实 

水土保持

措施 

①施工期，在每个风机位施工区四

周可能造成土壤顺坡流失的地段，

布置拦挡措施，采用编织袋装土筑

坎；施工结束后，将风机位施工区

的弃土石清理，运输至弃渣场；对

裸露的风机位场地，进行平整翻松，

恢复植被。 

②场内道路避免开挖“U”字型路槽。

采取路基路面排水、路基与边坡防

护及路面混凝土硬化等工程措施。

在主进场道路两侧种植乔灌防护林

带。升压变电站内可绿化部位均应

进行绿化。 

③施工区临时堆土场采取编织袋装

土防护和苫布覆盖，设置临时排水

导流系统，采取植物绿化措施。施

工结束后，应及时拆除临时建筑物，

清理和平整场地，对裸露的地面采

用撒播原地带性植被的方式进行恢

项目已通过了水土保持验收，各

措施均已按要求落实到位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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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3）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处理效果 

①地表水 

施工期地表水永明河锦江桥下游 1000m 处各项监测因子监测值能达到《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域标准值，可见江永风电场施工期间未造成永明

河水质污染。 

②大气 

施工期大气环境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施工期间环境空气质量能达到《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级标准值要求，空气环境质量良好。。 

③噪声 

由施工期噪声监测结果来看，各风机点昼夜噪声值均可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敏感点昼夜间噪声值均可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标准要求，可见本项目施工建设期间对敏感点的影响

较小。 

运营期噪声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敏感点昼夜间监测值均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 中的 2 类标准，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本工程在正常运行工况下，

风电场及升压站厂界昼、夜间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 

④电磁辐射 

升压站厂界各点位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3.878V/m-215.8V/m，工频磁感应测

量值为：0.0093μT-0.0511μT；升压站厂界测量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位于升压站升

压站北面厂界外 3m 出，测量的工频电场强度最大值为：215.8V/m；测量的工频磁感

应强度最大值为：0.0511μT。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要求的工

频电场强度 4000V/m 和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标准限值。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环境保护敏感目标变化情况 

结合本项目实地踏勘与环评报告对比情况，本项目验收阶段与环评阶段敏感目

标变化情况如下： 

1、本工程实际占地为 65.75hm2，较环评阶段增加 3.18hm2，其中永久占地面增

加 2.2hm2，临时占地面积增加 0.9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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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工程实际扰动地表面积为 57.31hm2，扰动地表面积较环评阶段减少

5.26hm2，实际水土流失面积为 33.03hm2，水土流失面积较环评阶段减少 5.26hm2； 

3、荆田溪、无名小溪、龙田小溪、扶塘溪、四清水库与本项目最近距离为

700m~1500m，施工期水土流失及弃渣范围影响较小，因此不列入本项目敏感目标； 

4、较环评阶段 1#、2#、3#、4#、5#、6#风机位置发生变化，因此纳入朱家湾村

居民点敏感目标，但根据本项目验收阶段噪声检测结果，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说明运营期对其影响在合理范围；荆田村居民点和

湾头居民点与最近风机方位变化且距离增加，运营期风机对其影响减小。 

本工程名称、地理位置、工程内容、规模、总平面布置、环保设施和措施等与

环评一致，环境敏感目标未发生大规模变化，因此，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更。 

（2）生态环境 

江永上江圩风电场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区域内动植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占用了

部分林地和灌木地，经采取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措施后，因开挖导致的裸露土壤被

绿植取代，区域植被覆盖率未出现明显下降；工程施工活动对区域内的爬行动物及

鸟类造成一定程度的驱赶，但未造成该区域种群灭绝和物种数量减少，其影响在可

接受范围内；整体而言项目施工和运营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环评阶段预测是相

符的。 

根据现场踏勘和资料调研，建设单位已分区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基本完成

环评报告提出的水土流失保持措施，目前因施工造成的裸露区域已基本完成了草籽

喷播，生态修复工作开展良好。 

（3）环境空气 

项目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通过酒水降尘、加强施工人员劳动保护等一系列有效措

施，使施工区及运输道路区的大气污染，尤其是粉尘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施工期

间，当地环保部门没有收到有关本项目噪声污染影响的投诉。 

运营期间，升压站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供热、取暖等均以用电为主，基本无

大气污染物排放， 无新增污染源，风电场及升压站道路车流量较小，对周围环境空

气质量影响较小。 

（4）水环境 

项目施工期间施工单位按照环评要求采取了有效的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间未

发生水污染环境事件,当地环保部门没有收到有关本项目水污染影响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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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运行期用水主要是现场运行维护与管理维修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

生活废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处理,处理达标后用于升压站的日常绿化。 

（5）声环境 

项目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采取了有效的噪声控制措施，减轻了施工噪声和交通

运输噪声对施工区及道路运输区周边居民的影响,施工期间，当地环保部门没有收到

有关本项目噪声污染影响的投诉。 

运营期,风力发电机组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来自于风轮叶片旋转时产生的空

气动力噪声和齿轮箱和发电机等部件发出的机械噪声,根据本项目验收监测结果表

明，工程在正常运行工况下，风电场及升压站厂界昼、夜间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 类标准限值。 

（6）固体废物 

工程弃方全部堆置于弃渣场内，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定点堆放，由施工单位委托

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工程施工期间固体废物处置基本符合环保相关要求，未对周边

环境造成污染。 

分析本项目运行期产生固体废物为升压站工作人员产生的办公生活垃圾，产生

量极少，升压站内设生活垃圾收集桶，建设单位与升压站附近的社区居委会达成协

议，建设单位的产生的生活垃圾采用专用垃圾桶收集后委托附近社区居委会定期转

运统一交当地的环卫部门处理，对现场环境无影响。升压站在事故情况下产生的事

故废油，流入站内事故油池内，事故油池布置在升压站北侧一角，采用地埋形式，

有效容积约 15m
3。至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期间未产生废蓄电池，也未发生变

压器漏油事故。项目已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危废处置协议，风电场一旦产生废油、

废蓄电池等，将分别交由合同单位进行处理。 

六、验收结论 

五凌江永电力有限公司江永上江圩风电场工程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了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验收监测期间各类污染物均可做到稳定达标排放，项目区域道路、

边坡及弃渣场等生态环境恢复措施及效果满足要求。通过现场检查，对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相关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工作组认为项目基

本满足验收条件，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验收建议和后续要求 



(1)加强部分边坡稳定化以及生态恢复工作。优化绿化树种,进一步提高植被覆盖

率。

@)按照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I8597-⒛o1)规范以及环评批复要求 ,

对危废暂存间进行整改。

θ)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和协调,严格按环评批复对项目用地控规范围内的建

设行为进行管控,避兔新增居民点等敏感点。 ~
八、验收组人员信息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组: (名 单附后 )

t电力有限公司

年 “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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